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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收購目標公司

全部已發行股本

之最新資料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,內容有關本公司進行建議

收購事項。除另有指定者外，該公告所界定之詞彙與本公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，訂立諒解備忘錄後，鑒於賣方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同意作為保

證人成為正式協議之訂約方，本公司將向賣方支付人民幣 34,500,000元作為建議收購事項之

進一步按金（「進一步按金」）。

董事會謹此強調，儘管已支付進一步按金，建議收購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，本公司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明凡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，即執行董事王明凡先生、李慶龍先生及錢武先生，非執行董事施

慧璇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偉民先生、吳冠雲先生及周小雄先生。


